
 
桃園市私立福祿貝爾雙語小學校車安全秩序維護辦法 

 
一、 目的： 

（1）為維護校車交通安全及加強生活教育，並防範偶發事件發生。 

（2）教導學生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禮儀及良好習慣。 

（3）本校搭乘校車的人數多，為維護車上品質，訂定此辦法。 

二、 校車乘車守則： 

（一）放學鈴聲響後，請做好上車前的準備（收妥物品及書包、上洗

手間），立即到校車前排隊點名並依序上車。放學搭乘校車，未

經允許，請勿飲食。 

（二）上車後請按規定座位入坐，並繫上安全帶。 

（三）搭乘校車時全程皆要繫上安全帶，不可站立走動或離開座位。 

（四）學生在車內需聽從及尊重司機叔叔的指示。 

（五）上下校車均應注意安全，到站後須確認安全才可上下車。 

（六）勿將頭手伸出窗外或攀附車門。 

（七）在校車上不大聲喧嘩、不借取物品、不拋丟物品、不佔位置。 

（八）學生上下車時，須向師長及司機先生問候，並注意禮貌。 

（九）下車前請檢查自己的座位，垃圾請隨手帶下車。 

（十）維護車內設備，不得破壞，否則除照價賠償外，並須接受處分。 

（十一）學生應按規定時間提早到站候車，不得遲到，以免影響下一 

        站學生權益。逾時不到者，請家長自行接送。 

（十二）如有事必須請假，請務必電聯學校。         

三、 獎懲： 

（一）每車設「車長」，協助管理車上秩序，表現優良者，可獲得榮譽

卡三點。 

（二）如學生乘車表現優良者，同第一項獎勵辦法辦理。 

（三）不遵守乘車規則，或乘車時言行不當者，由司機登記並移請訓

導組與導師輔導。 

四、 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